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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诚中医 追求卓越
———记扬州市名中医称号获得者、高邮市中医医院脾胃病科主任李大卓

□葛维祥 陈进 文/图

近日，刚刚获得扬州市名中医称号的高邮市中医医
院脾胃病科主任、主任中医师李大卓欣然接受了记者的
采访。对于此次获得扬州市名中医称号，他十分谦虚地
说，这与中医院领导、同仁和中医前辈们的关心、帮助及
指导分不开的。当记者问及他对此次获得扬州市名中医
称号感想如何？他则引用清代名医赵濂名言回答说：“医
贵乎精，学贵乎博，识贵乎卓，心贵乎虚......自此乎，则医
之能事毕矣。”并将此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更是当作自己
的人生追求目标和行医指南。

孜孜不倦，学而不厌，坚实中医学科理论
今年年逾半百的李大卓，迄今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已

有 34年。是日，他接受记者采访时，深情地回忆说，在他
初涉中医之时，父亲李鸿翔老中医就曾勉励他，医理深奥
难识，必须“思贵专一，学贵沉潜”。李大卓说，父亲虽然已
经故去，但是父亲对他多年前的耳提面命，谆谆教诲，让
他终身难忘，获益无穷。

李大卓自 1982年扬州医学院中医班毕业后，一直从
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至今。多年来，他孜孜不倦，坚持多渠道
学习。初始跟随父亲李鸿翔等老中医学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初，他专注于临床消化科（脾胃病）领域，跟随全国著名脾胃病
大家、孟河学派传人单兆伟教授学习，尽得薪传。在多年的临
床工作中坚持理论结合临床，他曾一句一章地研读了中医典
籍“四大经典”等，扎实了中医基础理论。后从事中医脾胃病专
科领域时，又精习了《脾胃论》、《临证指南医案》、《清代名医医
案精华》等，并习读了现今中医脾胃、西医消化等方面的书籍。
加深了中医脾胃病理论的研究，拓宽了其临床思路。

李大卓向记者介绍说，学习决不能闭关锁学，需开通学习
途径，吸纳众家之长。多年来，他先后参加了全国医古文函授
班、全国首届医易函授班、全国中医高级专业技术干部学习
班、全国首届县级中医院专科专病技术骨干培训班、上海中医
学院研究生课程班以及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班的培训和
学习等。此外，他除了学习中医专业知识外，还旁涉杂学，学习
中华古典哲学、史学和文学，以及书画等多学科知识，积淀知

识功底，拓宽学术思路，根植为医做人的品德。
李大卓从医多年来，坚持博学众长，学为我用，学我所用。

因其具备丰富的中医学识和较高的临床水平，先后被聘为市
中医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和中医基层指导科科长；同时还获聘
为世界中医药联合会消化病专业委员会理事、江苏省中医药
学会脾胃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扬州市中医药学会脾胃病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

术有专攻，业有所长，担当中医特色专科先锋
李大卓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主攻脾胃病科医学领

域，取得了一定成就。他经历了脾胃病科从无到有，发展壮大。
医院同仁们说：“大卓主任为脾胃病科建设发展付出了很多辛
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李大卓却说，他只是做了一点铺垫的
工作。

市中医医院脾胃病科成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身为
胃炎专科。李大卓告诉记者，今天的脾胃病科是在老一辈及上
级领导的帮助和指导下，不断充实专科人员及添置专科设备，
医院先后为该科添置了超高清电子胃镜等先进的医疗设备，

丰富和拓展了脾胃病科诊疗手段，逐步为建设中医特色专
科打下了技术和人才基础。在此基础上，李大卓带领全科人
员，本着一切为了全市人民脾胃病的防治而努力的宗旨，多年
来一直在不懈地努力工作，受到了患者的广泛好评和赞誉。

对于专科疾病的治疗，李大卓与全科人员主张一个共
识：坚持能中不西，先中后西，中西结合的治疗策略；坚持

“廉、便、验、效”的惠民原则。他在 30余年的临床工作中，日
积月累，积极搜集整理多种消化病的诊治方案，结合前人之
训，逐渐在胃脘痛、胃食管返流、萎缩性胃炎、慢性结肠炎、
功能性消化不良等方面形成擅长，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
研制了 10余首专用验方，其中研制的两种胶囊应用于临
床，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李大卓领衔担纲的脾胃病科现有两个专科门诊和四十
多张病床。去年，专科门诊量达到 2万人次，李大卓个人门
诊量就达 1万人次以上。目前，他正带领全科人员朝着创建
扬州市中医特色专科目标迈进。

乐此不疲，杏林薪传，甘当中医传业授道人
李大卓从医多年来，对于带教，传业授道，乐此不疲。他一

直担任着本地区“西学中”、“中医大专班”等中医学习班的教
师；数年来担任中医基层指导科科长，指导和帮助乡镇卫生院
及卫生室中医药人员开展基层中医工作；2005年，他担任了我
市首批“师带徒”教师；2010年起，他又担任了“江苏省农村优
秀中医药人才培养计划”的带教老师；此外，他还获聘担任扬
州医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等省内外中医院
校的带教老师。30多年来，他带教了一批批不同层次的医学
生，他因人、因材施教；他不仅向传授中医专业知识，而且教导
学生如何做个合格的医生。李大卓正是以其精湛的医技，丰富
的学识和仁厚的待人之道，多次被上级组织或有关院校表彰
为优秀带教老师，深受学生的敬重。

从医 30余年来，李大卓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珍惜点滴时
间，勤于总结，笔耕不辍，撰写并发表中医学专业论文 20多
篇；主编以及参与编写中医专著五部，为中医传承发展贡献了
自己的智慧和心血。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专栏

一、登记：公安部门在办理新增人口户口登记时，应当根据新
增人口父母的民族成份，确认其民族成份。新增人口的父母民族
成份不相同的，应当根据其父母共同签署的《江苏省公民登记民
族成份申请表》予以确认并登记。

二、变更：
公民民族成份经确认登记后，一般不得变更。
1、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申请变更其民族成份一次。
（1）父母婚姻关系发生变化，其民族成份与直接抚养的一方

不同的；
（2）父母婚姻关系发生变化，其民族成份与继父（母）的民族成

份不同的；
（3）其民族成份与养父（母）的民族成份不同的。
公民变更民族成份，应当由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提出

申请；提交以下证明材料：
（一）书面申请书；
根据生父（母）的民族成份提出变更申请的，书面申请书应当

由直接抚养的一方签署；根据养父（母）的民族成份提出变更申请
的，书面申请书应当由公民养父母共同签署；根据继父（母）的民族
成份提出变更申请的，书面申请书应当由与公民共同生活的生父

（母）与继母（父）共同签署。申请之日
公民已年满十六周岁的，申请人应当

征求公民本人的意见。
（二）公民本人的居民户口簿及公民的养（继）父（母）的居民

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三）依据生父（母）的民族成份申请变更的，需提供离婚证

明；依据继父（母）的民族成份申请变更的，需提供生父（母）与继
母（父）的婚姻关系证明；依据养父（母）的民族成份申请变更的，
需提供收养证明；

（四）如居民户口簿不能体现父母子女关系的，需提供公民户籍
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父母子女关系证明；

（五）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2、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在其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的两年内，可以依据其父或者其母的

民族成份申请变更一次。由其本人提出申请。提交以下证明材料：
（一）由本人提交的书面申请书
（二）公民本人及其父母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三）如居民户口簿不能体现公民与父母子女关系的，需要提

供公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父母子
女关系证明；

（四）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三、办理程序：
依据苏民宗规〔2016〕1号《关于贯彻落实《中国公民民族成

份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落实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
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苏政发〔2013〕150号）
的文件规定，我省公民申请变更民族成份的办理权限，下放到县
级民族事务部门和公安部门，具体实施程序如下：

1、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民族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填
写《江苏省公民变更民族成份申请表》相关内容；

2、县级民族事务部门在 10个工作日内对变更申请提出审
批意见，对于 10个工作日内不能提出审批意见的，经主要负责
人批准，可以延长 10个工作日。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退回，
并书面出具《关于变更公民民族成份告知书》。对符合条件的申
请，县级民族事务部门主要负责人在《江苏省公民变更民族成份
申请表》上签字，盖单位公章，向申请人出具《关于变更公民民族
成份证明信》，并及时将《江苏省公民变更民族成份申请表》审批
结果抄送给县级人民政府公安部门。申请人持《关于变更公民民
族成份证明信》及相关材料，60日内到户籍所在地公安户籍管
理部门办理公民民族成份变更登记。

3、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依据《关于变更公民民族成份证明
信》，严格按照公民户籍主项信息变更的管理程序，在 15个工作

日内完成公民民族成份变更登记。
4、全省统一使用《江苏省公民登记民族成份申请表》、《江苏省

公民变更民族成份申请表》、《关于变更公民民族成份告知书》、《关
于变更公民民族成份证明信》、《江苏省公民民族成份变更审批情况
备案表》。

四、监督检查：
1、公民对本人或者其未满十八周岁的子女的民族成份的确

认、登记、变更决定有异议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
行政诉讼。

2、公民隐瞒真实情况，伪造、篡改、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请
变更民族成份的，民族事务部门应当撤销审批意见，公安部门应当
撤销变更登记，同时通报相关部门收回该公民依据虚假民族成份
享受的相关权益；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民族事务部门、公安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
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理。

（一）对符合条件的公民变更民族成份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二）无正当理由未在规定期限内登记、审批、变更公民民族

成份的；
（三）违规审批公民民族成份变更申请的；
（四）违规登记或者变更公民民族成份的。
4、违规确认或者更改的公民民族成份，由公安部门按照市

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出具的调查处理意见书予以更正。
公民民族成份在户籍管理过程中被错报、误登的，由公安部

门按照纠错程序更正其民族成份。
五、其他特别事项：
1、未定族称公民的民族成份，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2、中国公民同外国人结婚生育或者依法收养的子女取得中

国国籍的，其民族成份应当依据中国公民的民族成份确定。

高邮市办理民族变更的部门及办公地址
民族事务部门：高邮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民族科；地址：

高邮市海潮路 89号 城市商务大厦 9楼 907室；
电话：85080655，手机：13056360866
公安部门：城区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公安户政窗口

（文游中路 202号）；农村在乡、镇公安派出所户籍室。

高邮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宣

《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解读
2015年 6月 16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

部联合发布第 2号令，公布了自 2016年 1月 1日
起施行的《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

《办法》的目的：为了规范公民民族成份的管理工作。
立法的依据：《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适用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民族成份：在户口登记中填写的经国家正式确认的民族名称。
民族成份确认、登记的原则：只能依据其父亲或者母亲的民

族成份。
《办法》中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继父母。
实施部门：政府民族事务和公安部门。

《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相关知识

《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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